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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工 作 动 态让司法服务赋予“小微无异”新内涵
——淮安中院防范化解小微企业涉执纠纷工作侧记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

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如果

说大型企业是大树，那么小微企业就像一

棵棵小苗，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同时又

具有资金少、规模小、管理不完善、抗风险

能力弱等特点。

针对这些特点，近年来，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从司法需求和岗位职能出发，倾

力为小微企业化解涉执矛盾纠纷，推出备

受欢迎的“小微无异”司法服务活动。

●让小微企业对审理执行过程“无异议”
“法官，我们的企业将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如果现在拍卖我们的全部财产，企

业就再无发展可能了！”得知财产将被拍

卖，芃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急忙给淮安

中院执行裁判庭打来电话。

经过实地走访，法官了解到，被执行

人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债务，厂区内的

两处厂房和一处办公用房虽然总价值超

过了债务总额，但一直作为整体使用，所

以法院进行一并拍卖。该厂区所在地地

理位置优越，已经对接新能源项目的仓储

配套，若项目顺利实施，企业将会有固定

收益用于清偿执行款。如果三处房子拍

卖了，会让这株即将长出新叶的“小苗”彻

底倒下。

现场勘验证实，三处房子具有关联

性，但可以独立使用。法院决定从最大化

实现被执行人财产价值的财产执行角度

出发，对三处房子进行分开拍卖，对于拍

卖不足部分再以其他方式清偿，保留被执

行人对接新项目的资产，为小微企业“造

血再生”创造条件。目前，该公司已经做

好新项目落地准备。

淮安中院秉承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

就小微企业案件坚持“一案一策”“先评后

办”，从立案开始就对涉案企业生产经营

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并作出有

效防范和应对，特别是针对涉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的案件，审慎研判分析，在依法兑现

胜诉权益的同时，兼顾被执行人的利益诉

求。

针对小微企业“耗不起”的司法需求，

淮安中院持续推动简案快审，对于执行异

议、复议案件，积极推行要素式审理，合并

庭审相关环节，充分发挥高效、便捷的优

势，有效提升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今

年以来，该院办理“即来即办、特事特办”

的涉小微企业执行异议复议案件46件次，

共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十余面。

●让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无异常”
“感谢法官做工作，化解了我们之

间的矛盾，让我们握手言和！”近日，在淮

安中院谈话室内，在法官主持下，个体工

商户凌某和朱某达成调解协议，并紧紧握

住了对方的手。

一个月前，双方还是剑拔弩张的状

态。二人合伙做装修装饰工程，凌某与发

包方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纠纷，未能及时

支付朱某费用。在与朱某沟通时，凌某因

为多件事情不顺利导致情绪失控，对朱某

出言不逊。朱某一怒之下将凌某告上法

庭。本来还有点后悔的凌某得知自己成

了被告，认为朱某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落井下石，从而产生了对立情绪。双方矛

盾越来越深。

淮安中院执裁庭法官察觉到双方并

没有实质矛盾，只是在应对纠纷时缺乏有

效沟通。法官便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让

双方都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难处、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帮助双方理解“和则双赢、争

则两败”的道理。经过多轮调解，双方终

于握手言和。

淮安中院将释法析理、心理疏导、教育

引导工作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既解开案

件“法结”，又解开双方“心结”。据统计，今

年以来，该院实质化解小微企业涉执争议

176件次，促成200多家小微企业从纠纷中

“脱身”，重新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让小微企业“无执行异议案件”
“妥善保管对于证明双方之间关于合

同履行内容具有证明力的资料，如往来单

据、沟通的信息以及往来邮件、信函等；妥

善保管好公司公章，杜绝盗盖、偷盖等可

能严重危及企业利益的行为；在有员工离

职时，建议公司向员工负责联系的客户发

放书面通知，防止其继续利用公司名义对

外进行交易……”

这是今年8月，淮安中院连同裁决书

一起发送给亚欧中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的司法建议书。该公司迅速组织学习并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落实。

小微企业体量小，经不起折腾。在案

件审结后，淮安中院坚持“多做一步”的原

则，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帮

助企业找出存在的管理和制度漏洞，实现

“审结一案、避免多案”。

不仅面向已经发生纠纷的小微企业，

淮安中院还经常组织法官开展登门送法

活动，给未发生纠纷的小微企业进行“法

律体检”，及早发现存在的法律风险，避免

小微企业陷入纠纷“泥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成长的良好环境’，这给法院的工作指

明了方向。我们将始终践行‘如我在诉’

理念，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案’，竭力

为企业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温度、更可期

待的司法保障和服务。”淮安中院执裁庭

庭长徐炜如是说。 （曹静 赵大为）

案情简介：
A建筑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与B集团

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合同约定B集团公司将其承接的淮安某项

目地块降水施工工程交由A建筑公司进行

专业施工，并约定了施工内容、结算方式等

内容。除了上述合同，双方又另行签订了

一份《基坑（深井）降水合同》，合同上有B

集团公司的前期项目经理赵某某签字，但

该份合同约定的价格及结算方式与《建设

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不同。2021年1

月，A建筑公司进场施工，于2021年11月

退场，整个项目工程于2022年全面停工。

因B集团公司未支付工程款，A建筑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B集团公司按照双方

签订的《基坑（深井）降水合同》约定的结算

方式计算工程价款，而B集团公司要求按

照中标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结算。

法院审理：
清江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设工程

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是经过招投标程序后

签订，双方对《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

同》真实性均不表异议，且A建筑公司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履行的是《基坑（深井）

降水合同》。法院采纳了通过招投标程序

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约

定的计价方式，认定B集团公司的欠付工

程款。判决后，A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将依法不属

于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进行招标后，与承

包人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背离中

标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当事人请求以中标

合同作为结算建设工程价款依据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与承包人因客观

情况发生了在招标投标时难以预见的变化

而另行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除外。

如果当事人将无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

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就必须受到招投标法的约束，不得擅自

在投标中标后另行签订背离中标合同实质

性内容的合同；如果允许当事人在投标中

标后另行签订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合同，极有可能造成其他投标人的损失，其

后果就是对招投标秩序的破坏，对市场秩

序的破坏。因此，当事人请求以中标合同

作为结算建设工程价款依据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叶鸣）

近日，针对一起因
排水沟引发的邻里纠
纷，盱眙县法院马坝法
庭法官祖恩燕将庭审
开进纠纷现场——盱
眙县黄花塘镇岗村社
区。庭审中，经法官与
当地村干部释法明理，
矛盾双方达成和解。
图为法官在丈量标记
水沟整改位置。（施静）

中标合同外签订的合同
是否可以作为结算依据？

“喂，你好，这里是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执行服务

热线，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前不久，淮阴区法院执行服

务热线响起。“我发现了被执行人所购拖拉机，请求法院

扣押车辆！”申请执行人在电话中非常急促地回答。随

即，执行服务中心将这一信息通知承办法官吴振宇。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一台

轮式拖拉机，欠购车款4万余元没有支付，原告向淮阴

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被告支付购车款以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没有按时履行，原告申请强制执

行。因无法联系到被执行人也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该案执行受阻。

一得知执行线索，吴振宇立即与申请执行人取得联

系，了解该拖拉机的相关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做好拖

车准备后前往拖拉机所在地。吴振宇根据申请执行人

提供的信息来到区农机监理部门调取该拖拉机的登记

档案，发现该车仍然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便对该车采

取了查封措施，随即驱车前往车辆所在地。到达车辆所

在地核对完车辆信息后，工作人员开始装车拖运，这时

候一个自称是负责看管车辆的人员出现，要求法院停止

扣车。吴振宇在交谈过程中得知此人是被执行人的亲

属，便要求其联系被执行人，但被执行人的电话无人接

听。吴振宇要求工作人员继续装车，填发扣押物品清

单，同时留下电话号码方便被执行人及时联系。

考虑到被扣押的车辆是农用机械，秋收秋种即将开

始，为了让被执行人减少损失，吴振宇多次联系被执行

人，但是始终没有联系上。直至9月27日，被执行人才

联系吴振宇，称正在申请贷款以履行义务，但是因为案

件正在执行，导致银行无法放贷。后吴振宇提出分期、

借款以及抵押贷款等和解方案供双方参考。

10月9日，被执行人主动联系称已经准备好了资

金。次日，被执行人带着刚从银行取出的现金来到法院

履行全部义务，后将拖拉机取回。 （徐长春）

申请人积极提供线索
法官即刻行动促执结

日前，金湖县法院与县农业农村局、县农村土地承包

仲裁委员会联合签署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裁审一体

化联动合作协议，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快速化解。

协议明确，为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源头治理、快

速有效处置，建立以法院民事审判庭、县农村土地承包

仲裁委为主，以县农业农村局和乡镇两级调解组织为辅

的“两主两辅”多元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化解机制。坚持

调解优先原则，对简单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直接分流

到相关调解组织，争取承包方与发包方通过协商解决；

对疑难复杂案件，由法院和仲裁委共同派员指导并参与

调解；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再引入仲裁和诉讼等司法环

节。形成调解、仲裁、审判“阶梯式”化纷止争的运行模

式，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矛盾纠纷快速化解。

据了解，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裁审一体化联动

机制，通过诉前分流可有效缓解法院的审判压力，又能在

调解中更利于维护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的权益和合作关

系，实现互利共赢。据统计，去年以来，该县共发生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173起，其中仲裁立案46起、诉讼立案21

起，大多数矛盾纠纷在裁（诉）前调结。（伍晓伟 董人荣）

金湖建立土地承包纠纷
调裁审一体化联动机制

“法官，我们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孩子上学的费用都

没法交，怎么办？”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当事人的

父母向洪泽区法院法官胡柯兰求助说。原来，鲁某某骑

电动自行车时未按照规定行驶，碰到前方的行人谷某，

造成谷某受伤，后交警部门认定鲁某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因双方赔偿事宜未协商一致，谷某遂将鲁某某和其

父母诉至法院，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胡柯兰了解相关情况后，考虑到鲁某某尚在上学，

诉讼案件有可能会让其分心，影响学习。为让鲁某某能

早日放下心理负担，安心投入学习，胡柯兰立即组织双

方展开调解。调解中，她对每一项赔偿项目的依据及金

额进行详细释明和审查，并充分听取双方诉求。经过她

的多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

失7万余元，该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石如玉）

交通事故起纠纷
法官倾情调解


